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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服务之准则会所服务之准则会所服务之准则会所服务之准则 

会所服务之准则是全球会所一致认可的，同时也说明了复康会所服务的运作模式。会所订立的准

则，主要致力为精神病康复者于离开医院后，协助他们融入社会，并能达到社交、经济、教育及就业

的目标。这些准则是会员的「人权法」，亦是为职员、委员会及行政人员而设的道德标准。会所服务

准则亦强调会所是一个能赋予会员尊严及机会的地方。 

在国际会所发展中心(ICCD)的注册审查中，这些准则乃为评估会所质素的基础。 

全球会所每隔二年便会重新检讨各项准则，并于需要时作出修订。整个检讨过程由国际会所发展

中心准则检定委员会负责，而检定委员会是由国际会所发展中心(ICCD)注册会所的会员及职员所组

成。  

 

会籍会籍会籍会籍 

1. 会籍是自愿性和永久性的。 

2. 会所有自主权接纳新会员。除非那人对会所的安全构成危害，任何精神病患者都可以成为会员。 

3. 会员可自行决定如何享用会所设施及服务，以及与那些会所职员共同工作。会所不会制订任何协

议、合约、计划或规则来迫使会员参与活动或工作。 

4. 所有会员都有平等参与会所的权利，并不受诊断或能力所影响。 

5. 填写会员参与会所表现的记录时，会员可要求参与其中，并由会员及职员签署。 

6. 不论会员没有参与会所的活动有多久，他亦可有随时重返会所的权利，只要不对会所构成威胁。 

7. 会所亦会为缺席、被孤立或住院的会员提供外展服务。 

关系关系关系关系 

8. 会员及职员可参与会所内的任何会议。当会所要就任何活动作决定或与会员有关的事宜进行正式

讨论时，该等会议不应只开放予会员或只开放予职员参与。 

9. 会所有足够的职员带领会员参与会所运作，但亦有赖会员的积极参与，会所才能成功地推行服务。 

10. 会所职员担当多个角色。全体职员共同分担就业、房屋、晚间、周末和假期活动及各部门的职务。

会所职员无须拨出时间履行会所以外的重大工作。 

11. 会所运作的责任是由会员与职员共同担当，务求令会员与职员积极参与会所各方面的工作，但以

会所主管为最终的负责人。 

空间空间空间空间 

12. 会所拥有自己的身份，包括其独有的名称、邮寄地址及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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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会所有自己的地理空间，与其它精神健康中心或机构分开，亦不受其它服务或活动所影响。会所

的设计有助工作日的推行，具备吸引力和足够空间，使人受到尊重和享有尊严。 

14. 会员和职员皆可进入会所内的任何空间，并没有划分职员或会员专用的地方。 

工作日工作日工作日工作日 

15. 会员和职员在工作日中并肩工作使会所能够运作。会所重视会员不同的长处、才华与能力。因此，

工作日是不包括提供药物、日间护理或治疗性服务。 

16. 会所的工作是专为会所运作和加强会所服务而产生的。任何为了外界的工作 (不论工作有报酬与

否)，俱不在考虑之列。会员在会所的工作是不会获得酬劳的，也没有任何设定的报酬制度。 

17. 会所每星期最少开放五天，“工作日”的办公时间应与一般办公时间相同。 

18. 会所划分为一个或多个工作部门，每一部门要有足够的职员、会员及有意义的工作去支持整个工

作日的工作。举行部门会议是为了加强会员间的关系、组织和计划是日的工作。 

19. 设计会所的工作时，应以协助会员重拾自我价值、决心和信心为原则，并非为进行职业培训。 

20. 会员有机会参与会所内各类型的工作，包括行政、研究、接收会员及迎新、外展、职员招聘、职

员训练和表现评估、公共关系、争取权益及评核会所的成效。 

就业就业就业就业 

21. 透过过渡就业、辅助就业和独立就业，会所能协助会员重获有薪工作。会所并不会透过会务，附

属会所的公司或庇护工场来为会员提供就业机会。 

过渡就业过渡就业过渡就业过渡就业 

22. 会员有权参加会所提供的过渡就业计划，获得于工商业界工作的机会。会所过渡就业计划的必具

特点，是会所保证若会员缺勤，将会另安排人手顶替。此外，过渡就业计划亦须符合以下的基本

要求： 

一、就业的首要因素取决于会员是否有工作意愿。 

二、不论会员过往的就业安排成功与否，会所仍会不断提供就业机会。 

三、会员于雇主的办公场所工作。 

四、雇主向会员直接发薪，薪金应符合市场一般水平，而且不少于最低工资。 

五、过渡就业计划提供各行各业的就业机会。 

六、过渡就业是兼职性质和有时限的，一般来说每星期大约工作十五至二十小时，为期六至九个

月。 

七、在过渡就业中，挑选和训练会员乃会所的责任，而并不是雇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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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员和职员共同撰写向福利保障部门申报就业状况之申报文件。 

九、过渡就业计划是由会所职员和会员负责，而不是由过渡就业专家负责。 

十、会所之内不设过渡就业职位。其主办机构所开设的过渡就业职位，工作地点必须于会所以外，

并须符合上述条件。 

辅助就业及独立就业辅助就业及独立就业辅助就业及独立就业辅助就业及独立就业 

23. 會所提供自己的辅助及独立就業計劃，幫助會員获得及持續就業，繼而改善就業情況。此外，

會所亦与在職會員和僱主保持連繫，此為會所辅助就業的主要特色。會員跟職員互為夥伴，決

定所需支援的種類、次數及地點。 

24. 当会员能独立就业时，仍可继续获得会所一切支持和机会，包括争取权利，在房屋、医疗、法律、

财政和个人问题上得到协助，并可参与会所的晚间及周末活动。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25. 会所协助会员善用小区内的成人教育机会，来实现他们在职业和教育上的目标。如果会所在内部

提供进修课程，会尽量借助会员的教导及辅助能力。 

会所的运作会所的运作会所的运作会所的运作 

26. 会所所处的地方必须交通便利，方便会员往来会所，以及参予过渡就业计划。若附近缺乏公共交

通，会所应为会员提供或安排其它交通工具。 

27. 会所会员及职员提供小区支持服务。小区支持活动由会所工作部门负责，服务包括改善福利、居

所、争取权益、推广健康生活模式、寻求优质的医疗、心理辅导、医药和防止药物滥用服务。 

28. 会所致力于保障会员能获得各类安全、合适、可负担的居所，包括独立居住的机会。会所有渠道

找到符合以上条件的居所；没有的话，会所会建立其住宿计划。会所住宿计划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会员和职员共同管理此项计划； 

二、会员自行决定是否入住； 

三、会员可选择他们的居住地区和同住房客； 

四、有关的政策及程序，须与会所文化一致； 

五、给予会员的支持会按其需要而增加或减少； 

六、会员与职员积极地帮助会员打理他们的居所，尤其当会员住院之际。 

29. 会所定期进行评估，客观地评核其服务成效。 

30. 会所主管、会员、职员和其它合适人士，应在注册为训练中心的会所内，参与为期三周的训练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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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会所于晚间及周末举行康乐及社交活动，并于佳节当日举行庆祝活动。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管理及行政管理及行政管理及行政管理及行政 

32. 会所有一个独立的董事会；如会所隶属于一个主办机构，则有一个独立的顾问委员会。他们为会

所提供财政、法律、立法、消费者和小区支持，及争取权益。 

33. 会所管理自己的财政预算，预算须由董事局或顾问委员会于财政年度开始前通过，并按时监察预

算案之执行。 

34. 职员薪酬与精神健康界别的同等职位相若。 

35. 会所得到相关机构支持，并持有必需的牌照及认可资格。会所与各界人士及组织合作，在更广大

的小区，提升其服务效能。 

36. 会所举办公开论譠，并有相关措施让会员及职员能够积极参与决策，通常以共识的方法来决定会

所的管理、政策制定、未来方针和发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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